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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1、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安徽盛隆铸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盛隆”） 于2020年3月20日与自然人顾建仁、程真林签订

了《资产转让协议》，安徽盛隆拟将安徽盛隆霞西分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

机器设备及流动资产等资产转让给顾建仁、程真林。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孙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姓名：顾建仁 

住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环渚乡新桥村顾家兜32号。 

身份证号码：330502196811****** 

顾建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11月出生，高中学历，现任

浙江长兴豪格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 

2、姓名：程真林 



身份证号码：342524196909****** 

住址：安徽省宁国市宁墩镇黄岗村上畈组05号。 

程真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9月出生，初中学历，现任

宁国市创林废品收购站经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 

1、名称：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816910574785 

3、注册资本：12,500万元人民币  

4、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住  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 

6、法定代表人：齐金龙 

7、成立日期：2009年06月24日； 

8、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铸造、精加工及销售；耐磨材料生产、销售；炉

料（不含煤、焦炭）销售；自营本公司产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外）。 

9、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8,304,661.24 

净资产 -9,209,636.85 

营业收入 84,489,545.01 

净利润 -40,527,105.03 

 

10、公司持有股权情况：公司直接持有安徽盛隆40.00%的股权，通过浙江诸

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浙江万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安徽盛隆

57.20%的股权，公司合计持有安徽盛隆97.20%的股权。 

（二）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霞西分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81MA2NQ2NPX7  

2、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3、住  所：宁国市霞西镇霞西村 

4、负责人：齐金龙 

5、成立日期：2017年06月21日； 

四、拟出售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为安徽盛隆霞西分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机器

设备及流动资产等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已提折旧 净值 

1 房屋建筑物   2,098,570.67       674,980.38      1,423,590.29  

2 固定资产    2,527,683.75      1,331,643.54      1,196,040.21  

3 土地       358,048.40         72,206.43        285,841.97  

合计   4,984,302.82     2,078,830.35    2,905,472.47  

 

本次拟转让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本次资产转让将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转让价格最终以第

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 

2、待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协议各方将签订本协议的补充协议，以明确资

产转让最终价格及其他相关事项。 

六、协议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安徽盛隆同意转让其拥有的霞西分公司内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机器设备

及流动资产等资产，详见协议各方协商确定的《资产转让清单表》（附件一)，最

终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明细清单》为准；顾建仁、

程真林同意安徽盛隆上述转让资产。 

（二）资产转让价格 

1、经协议各方协商，本次资产转让价格最终以各方同意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 



2、协议各方同意，待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各方将签订本协议的补充协议，

以明确资产转让最终价格及其他相关事项。 

（三）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同意，本次资产转让采取现金付款的方式，安徽盛隆须向顾建仁、

程真林出具收款收据。本次资产转让款可分期支付，具体如下： 

1、顾建仁、程真林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的 5 日内，预付资产转让款人民

币 100 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应支付的预付资产转让款应扣减程真林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向安徽盛隆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50 万元。 

2、顾建仁、程真林应在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最终确定转让

价格后的 5 日内，支付资产转让款的 50%。 

3、顾建仁、程真林应在不动产权证过户办理完成后的 5 日内支付剩余资产

转让款。  

（四）变更手续办理 

由安徽盛隆协助顾建仁、程真林办理涉及的不动产权或安徽盛隆霞西分公司

铸造产能过户登记和手续；由安徽盛隆协助顾建仁、程真林办理涉及“安徽盛隆

铸业有限公司霞西分公司”变更为顾建仁、程真林新设立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税费的承担 

资产交易过程中的全部税费由安徽盛隆承担，但土地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产生

的契税由顾建仁、程真林承担。如涉及其他税费，协议各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各自承担。 

（六）交割过户 

顾建仁、程真林完成不动产权证过户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顾建仁、

程真林成为上述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并完全接管转让资产。 

（七）本协议未作规定情况的处理 

协议各方均应认真依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在实际履行中

遇到本协议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应及时通报对方，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妥善

处理，任何一方不得故意损害对方利益或有意放任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害。 

协议各方同意，就本协议未尽事宜，进行进一步协商，并在交割日前达成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八）特别约定 

安徽盛隆不动产权证或霞西分公司铸造产能不能过户至顾建仁、程真林名下

的，顾建仁、程真林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安徽盛隆无息返还顾建仁、程真林

已支付的资产转让款。 

（九）违约责任 

1、顾建仁、程真林在签订本协议前已明确本协议所拟转让土地、厂房及机

器设备等资产权属、使用年限等所有情况，并按现有情况予以受让，无任何异议。 

2、如顾建仁、程真林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单方违约的应支付违约金 20 万元，

如其在支付分期款项之后单方违约的，已支付款项安徽盛隆可不予退还。 

3、安徽盛隆应保证转让资产具有合法的、完全的所有权及控制权，有权签

署本协议并转让资产，不受任何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的限制。若顾建仁、程真

林受让资产受到权利限制并发生权利争议时，则安徽盛隆同意作出赔偿。 

4、自交割日后，发生针对安徽盛隆交割日前的与本协议转让标的直接相关

的债务纠纷时，安徽盛隆同意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使转让资产或顾建仁、程真林

免受损失。 

5、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安徽盛隆厂房、机器设备及工具处于良

好的运作及操作状态，并定期及适当保养维修。自交割日后，安徽盛隆对本协议

之标的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如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与安徽盛隆无关。 

（十）争议的解决 

有关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安徽盛隆所在

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交易涉及人员按照《劳动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妥善安置。 

八、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出售资产的原因 

安徽盛隆霞西分公司的产品主要为灰铁、球铁和铸钢件，生产线为手工线，



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对生产效率、环保政策的要求，公司将把上述产品转

移到自动化铸造生产线上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满足国家环保政

策的要求，上述资产的出售可以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减少损失和浪费。本次资产

出售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九、备查文件 

1、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 

 


